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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市建函〔2020〕49号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

人大三次会议第J20200280号建议的答复

张波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业主管理部门推进物业行业协会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议》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谢谢您对物业管理工作的关心、支持及对设立物业行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所提出的宝贵建议，您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的事宜，我们完全采纳。
一、物业行业纠纷人民调解机构的设立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的相关规定拟在玉溪房地产业协会物业分会设立“物业行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”。主要职责：提供有关物业管理纠纷调解的咨询工作，开展物业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的宣传教育，排查、预警、化解各种物业管理中的矛盾和纠纷，对物业管理纠纷定期进行分析统计，及时掌握全市物业管理纠纷信息及动态。调解范围：物业使用、物业服务、物业交接引发的业主之间、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各类矛盾以第三方的身份，通过说服、疏导等方法，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。行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：根据物业行业矛盾纠纷产生的特点，拟设立行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库，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由物业专家和专业律师组成。今后，依据工作开展需要探索将熟悉法律法规、有责任心、办事公道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吸纳入矛盾纠纷调解委员库参与调解。

工作计划

通过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向参会的物业企业宣传，成立物业行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，对畅通物业纠纷双方当事人利益诉求渠道，依法、及时、有效化解物业矛盾纠纷，维护广大业主和物业企业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。同时，通过调解，让矛盾双方尽量减少感情上的对立，使得冲突主体达成合意，解决纠纷，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，推动我市物业管理行业健康稳步发展。

（二）积极与司法局、法院等部门沟通联系，邀请他们帮助指导成立“物业行业人民纠纷调解委员会”，并对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。
（三）指导玉溪房地产业协会物业分会制定“物业行业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”相关的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，设立物业行业矛盾纠纷调解委员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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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020年9月18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丽萍  2070560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。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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